
附件1

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生产经营管理示范企业评价标准（试行）
	评价内容
	评价（分）
	评分记录
	得分
	备注

	基本条件
	  1、连续3年没有发生死亡事故或一次重任3人（含）以上的事故。
  2、近2年未受到各级安全监管监察机构的行政处罚。
	
	
	 
	

	制度建设（50）
	  1、企业要设置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机构，配备至少1名专职管理人员。
	10
	
	
	未设置或未配备扣5分

	
	  2、建立健全企业主要负责人、分管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负责人、销售负责人的分工负责责任体系。企业主要负责人和生产、销售负责人以及有关工作人员均无犯毒记录，对易制毒化学品法律法规要做到知法守法，熟悉本企业的易制毒化学品管理制度。
	10
	
	 
	每缺一项扣3分
 

	
	  3、建立健全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管理企业负责人职责规定，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管理人员岗位职责规定，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生产、出入库管理、仓储安全管理制度，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销售管理制度、购销合同管理制度，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销售流向登记、销售记录或台账、购买运输凭证存档制度，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信息系统填报制度，从业人员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知识教育培训制度，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制度，并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对相关制度进行修订完善。
	30
	
	 
	

	作业环境（30）
	  1、生产、经营环境符合该品种理化特性、安全监控等国家规定的技术标准要求；产品包装必须标明产品名称、化学分子式、成分和含量，包装可靠，符合国家对该产品包装的各项要求。
	10
	
	 
	每缺一项扣3分 

	
	  2、车间墙壁、上班通道、班组活动场所等设置和醒目的安全警示、温情提示等宣传用品。
	5
	
	 
	未设置扣5分 

	
	  3、生产、经营销售合法合规，品种、数量、流向台帐清晰。
	10
	
	
	台帐不清扣10分

	
	  4、员工知晓由于不遵守安全行为规范所引发的潜在危害与后果；能按国家或行业标准要求自觉佩戴劳动保护用品。
	5
	
	 
	每缺一项扣3分 

	学习培训（20）
	  1、每年要对全体员工进行一次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方面的遵纪守法教育培训。
	10
	
	 
	非全员培训即0分，每缺一项扣5分

	
	  2、主要负责人、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要接受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管理的教育和培训。
	5
	
	 
	

	
	  3、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的企业主要负责人、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应当按有关规定取得考核合格证明。
	5
	
	 
	

	合计
	


 说明：
    1、未到达基本条件要求的单位，不能参加“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生产经营管理示范企业”评选。
2、出现1个0分指标，则取消申报。
3、按得分的多少排序，名列前茅的确定为示范企业。


